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hanghai Jin Jiang International Hotels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上 海 錦 江 國 際 酒 店（集 團）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02006）

海外監管公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上海錦江國際酒店（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上海錦江國際酒店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及B股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

市）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com.cn)刊登「上海錦江國際酒店發展股份有

限公司收到《關於對上海錦江國際酒店發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重組報告書的審核意

見函》的公告」中文全文。茲載列附後，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上海錦江國際酒店（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康鳴

執行董事兼聯席公司秘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俞敏亮先生、陳文君女士、楊衛民先生、楊原平先

生、邵曉明先生、韓敏先生和康鳴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季崗先生、孫大建

先生、芮明杰博士、楊孟華先生、屠啓宇博士和沈成相先生。

* 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的定義以其中文名稱和英文名稱「Shanghai Jin Jiang

International Hotels (Group) Company Limited」登記為一家非香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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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关于对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报告书的审核意见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 月 14 日，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并同意行使锦国投授予本公司受让卢浮

集团 100%股权的选择权，通过了本次收购的相关议案，同时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

购买报告书（草案）、相关中介机构专业意见、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等文件。 

2015 年 1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对上海锦江国际酒

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5】0052

号）（以下简称《审核意见函》），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对《审核意见函》内

容公告如下： 

一一一一、、、、关于标的资产的权属关于标的资产的权属关于标的资产的权属关于标的资产的权属    

1、报告书显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已将标的资产，即卢浮集团 100%的股权

质押给花旗银行。请补充披露该项质押对此次重组的影响，以及交易对方的后续

安排及你公司是否需对该项质押承担后续义务。 

2、报告书附件显示，标的公司部分物业设有抵押、存在“产权历史违法或错

误”、“缺少支付预付价款的证明”等权属瑕疵，无形资产中各商标权附有共存协

议等，请补充披露上述情形产生的原因及重组完成后，是否会对你公司后续运营

产生影响，同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3、报告书附件显示，你公司委托贝克律师事务所就自有物业权属情况，对标

的公司选取了 21 家酒店物业进行抽样审核，请补充披露抽样所采用的方法以及该

方法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二二二二、、、、关于标的资产盈利能力关于标的资产盈利能力关于标的资产盈利能力关于标的资产盈利能力    

1、报告书显示，标的资产 2014 财年发生亏损的主要原因为处置非经常性资

产而导致损失，请补充披露所处置的非经营性资产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处

置意图、处置对价、处置出现亏损的原因等。 

2、报告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通过相关财务指标的测算，认为本次收购完

成后，在短期内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有所弱化，请对该情况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三三三三、、、、关于标的资产的整合风险关于标的资产的整合风险关于标的资产的整合风险关于标的资产的整合风险    

1、标的公司业务经营范围分布全球。请补充披露重组完成后，你公司向标的

公司派驻董事和高管人员的安排，并同时披露对标的资产员工安置计划是否符合

境外法规、相关工会权益或行业协会规定的情形以及是否存在员工安置方面的额

外义务。 

2、请补充披露你公司拟对标的资产与现有酒店资产进行有效整合的方案，并

具体说明你公司将如何与拟收购资产之间形成优势互补和协同效应。 

四四四四、、、、关于标的资产的会计处理及境内外差异关于标的资产的会计处理及境内外差异关于标的资产的会计处理及境内外差异关于标的资产的会计处理及境内外差异    

1、标的公司非流动资产中外购商誉占比较大，同时标的公司于 2014 财年对

部分商誉进行减值转回。请结合标的资产目前的盈利能力，补充披露上述商誉未

来是否存在减值风险以及对你公司的影响。 

2、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商誉计提减值后不得转回。请补充披

露此次收购完成后，你公司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时，是否需对标

的资产商誉转回进行追溯调整以及对是否会对合并报表财务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并披露注册会计师就上述事项的意见。 

3、请补充披露你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除境内外准则差异之外，是否存在其

他重大会计政策差异或会计估计差异，以及相关差异对标的资产利润的影响。 

4、报告书显示，根据普华永道尽职调查报告，2013 年度标的资产冲回了以

前年度计提的 740万欧元的折旧摊销费用，请补充披露该项费用冲回的具体原因，

以及相关会计准则的依据。 

五五五五、、、、关于标的资产评估合理性关于标的资产评估合理性关于标的资产评估合理性关于标的资产评估合理性    

1、本次交易主要采用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请补充披露你公司董事会

就评估报告中所使用的标的资产未来收益的数据来源、依据及其可靠性，发表意

见。 

    



六六六六、、、、其他需要补充披露的内容其他需要补充披露的内容其他需要补充披露的内容其他需要补充披露的内容    

1、请你公司在“重大事项提示——标的公司财务资料的重要说明”部分中，

补充披露本次重组相关财务资料暂缓披露的相关理由，以及后续财务资料补充披

露的内容和时间安排。 

2、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显示，“金杜不具备对境外法律事

项进行事实认定和发表法律意见的资格，对交易对方提供的各项资料和交易文件

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不作实质性判断。”请就上述律师意见进行特别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

并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作相应修改。目前，公司正组织相关人员对《审核

意见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15 日 


